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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安全评定指南 

1．总则 

1.1 目的 

为保障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安全，维护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活动秩序，支持做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生效

前已完成设计定型且能证明具备相应安全水平的民用中型、大型无人

驾驶航空器的适航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咨询通告。 

1.2 依据 

本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制

定。 

1.3 相关文件 

本程序的相关文件主要包括：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管理程序》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分级分类和系统安全性分析

指南》 

《特定类无人机试运行管理规程（暂行）》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管理程序》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管理规定》 

《无人机电子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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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殊说明，本程序中引用的上述文件及相关表格均指其现行

有效版本。 

1.4 适用范围 

针对2024年 1月 1日以前已经设计定型且不进行设计更改的民用

中型和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以下简称无人机），如果相关运营

人按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CCAR-92）第 92.603

（a）条需要申请运营合格证从事特定类运行，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可在 2026 年 11 月 26 日前按照本咨询通告的要求进行安全评定，

通过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殊适航证获得适航批准。 

1.5 背景说明 

近年来我国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快速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农业、

国土、物流、货运和应急救灾等领域，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2023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布了《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八条规定中型、大型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纳入适航管理。为解决条例生效前已经设计定型的

部分无人机适航管理问题，民航局颁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

安全管理规则》第 92.303 条溯及力给出上述无人机的适航过渡政策要

求，对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经设计定型且拟申请特定类运行的无

人机，可以通过安全评定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殊适航证获得适

航批准。为推进条例和规章中对于存量无人机适航管理要求的落实落

地，及时跟进配套制度，提供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的安全评定流程

和技术要求，特编制本咨询通告。 

本咨询通告制定的原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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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条例生效时，部分无人机

已经完成相关设计和试验试飞活动确定了构型或已有相关飞行运行经

历，但尚未开展或完成型号审定，以单机适航批准方式将其纳入适航

管理范围，能够确保条例生效前后一段时间内适航管理政策的平稳过

渡。考虑到申请单机适航许可的责任主体是特定类运行的单位，不具

备型号设计验证的能力，安全评定仅确认该无人机在申请人提交的拟

运行场景条件下的安全状态。 

本咨询通告中的安全评定方法通过完成基本性能试飞科目、耐久

性试飞、特定试飞科目等确认该无人机具备支持其开展特定运行活动

的安全水平。申请人完成本咨询通告的试飞要求，并声明该无人驾驶

航空器处于安全状态，证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在使用限制范围内可

以安全运行。 

2．一般规定 

2.1 基于风险的安全评定原则 

本咨询通告依据《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分级分类和

系统安全性分析指南》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危害严重性级别的分类管理

方式，确立适度差异化的试飞科目和耐久性要求，申请人可在分析该

无人机的潜在危害严重性级别基础上，确定安全评定飞行科目。 

基于风险的安全评定试飞要求可划分为以下 4 种类别： 

（1）对于 25-150 公斤且动能不大于 100 千焦的危害严重性为Ⅳ

级的无人机，按照本程序 5.1 的要求完成基本试飞科目确定无人机的

基本性能参数，本程序 5.2 对应的要求完成不少于 5 小时和 10 架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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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飞行，以及本程序 5.3 完成特定科目试飞； 

（2）对于危害严重性为Ⅲ级及以上的旋翼类无人机，按照本程序

6.1 的要求完成基本试飞科目确定无人机的基本性能参数，本程序 6.2

的要求完成相应飞行小时和架次的耐久性飞行，以及本程序 6.3 完成

特定科目试飞； 

（3）对于危害严重性为Ⅲ级及以上的固定翼无人机，按照本程序

7.1 的要求完成基本试飞科目确定无人机的基本性能参数，本程序 7.2

的要求完成相应飞行小时和架次的耐久性飞行，以及本程序 7.3 完成

特定科目试飞。 

（4）对于危害严重性为Ⅲ级及以上的其他构型航空器，结合其构

型特点，参考本节第（2）款和第（3）款要求，完成适用科目的基本

试飞科目、耐久性飞行和特定试飞科目。 

2.2 局方职责 

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对申请人的安全评定活动实施监督检查，评

审申请人提交的本咨询通告第 3.3 节要求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

全评定报告》和第 9 章相应的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根据评审结果决

定是否颁发特殊适航证。 

2.3 申请人的要求 

使用本咨询通告 1.4 节适用范围内的无人机从事特定类运行的单

位（以下简称申请人），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的相应要求完成无人机的

试飞科目，严格记录并保存试飞过程数据，完成《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安全评定报告》和本咨询通告第 9 章相应的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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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评定报告》和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作为

申请特殊适航证的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在开展安全评定试飞前与所在地区管理局联系，确认局

方对安全评定试飞开展现场检查的方式和内容。 

对于本咨询通告中要求的部分试飞科目，申请人可依托该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的制造人或具备相应资质的试飞单位开展试飞。 

2.4 按照安全评定要求取得特殊适航证的有效期 

（1）按照本咨询通告要求完成安全评定取得的特殊适航证的有效

期由局方规定，但最晚不超过 2026 年 11 月 26 日； 

（2）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完成设计定型的无人机如在 2026 年 11

月 26 日之前取得型号合格证，可提交该架无人机的构型与批准型号的

构型差异说明、无人机自上次特殊适航证签发后完成的各项工作报告

及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记录，维修记录，零部件更换记录，机体、

发动机、螺旋桨、遥控台（站）使用时间、试飞报告等），申请解除

本节（1）项的有效期限制。 

（3）2026 年 11 月 26 日之后不再受理依据安全评定结果的特殊

适航证申请。 

3．安全评定流程 

3.1 设计定型的证明材料 

（1）无人驾驶航空器设计定型的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

件： 

（a）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构型控制文件，包括选装设备文件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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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软件文件，以及申请进行安全评定的该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符合

该构型控制文件的证明。 

（b）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有确定的飞行手册，包含了使用程序、

性能资料、配载资料、使用检查和使用限制等安全运行所需的资料。 

（c）无人驾驶航空器应有确定的维护手册，用于在飞行验证期间

将无人驾驶航空器保持在安全运行的状态，包括了维护程序、检查清

单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部件寿命限制等。 

3.2 安全评定要求 

3.2.1 安全评定飞行试验数据有效性要求 

（1）数据来源要求 

申请人声明的试飞数据来源必须满足下面要求： 

（a）传感器、量具等经过校准且在计量范围内，或 

（b）测量设备具有出厂检测或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或 

（c）经过校准或比对确认后的机上数据，或 

（d）采信相同型号、相同安装方式的同构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校

准结果。 

（2）数据有效性确认方式必须满足下面要求： 

（a）采用加改装相关设备开展试飞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对比

加装传感器数据与机上系统数据确认数据有效性，或 

（b）不采用加改装相关设备开展试飞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可通过

空速校准法、地面跑车法、塔校法、跑道航向法、地面转台试验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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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机上系统数据准确性进行确认。 

3.2.2 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要求 

申请安全评定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完成的试飞数据，其数据准

确性和真实性由申请人保证，数据应不能被篡改，且应在局方要求时

提供检查。 

申请人试飞记录数据应至少保存至该架无人机退役后两年。 

3.2.3 使用型号验证结果支持单机安全评定 

申请人若以该型号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设计定型后的试飞数据作

为采信数据支撑安全评定工作，该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制造人应同

时满足如下要求： 

（1）提供本咨询通告 3.1 所要求的设计定型的证明材料； 

（2）提供生产制造质量控制的说明文件，如： 

（a）具有局方颁发的生产许可证，或 

（b）具有第三方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或 

（c）能够证明生产过程中质量管控能力的文件（如设计资料控制、

文件控制、供应商控制、制造过程控制、检验与试验、不合格品控制

等）。 

如满足上述要求和本章 3.2.1 关于飞行试验数据的要求且获得局

方的认可，申请人在该型号设计定型后的试飞数据或单机生产试飞的

数据可作为耐久性试飞和特定科目试飞数据的等效支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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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评定报告 

申请人完成安全评定后，应编写《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评定

报告》，包括报告编号、报告版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无人驾驶航空器申请特定类运行合格审定的背景和运行使用

场景描述； 

（2）满足本咨询通告 3.1 要求的设计定型情况说明； 

（3）按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分级分类和系统安

全性分析指南》分析的危害严重性级别说明； 

（4）本架无人机的主要技术数据，包括基本概况、性能数据、动

力系统、有效载荷、主要航空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与

操控方式、控制链路方式、控制站、地面支持设备等； 

（5）试飞验证过程和程序说明。包括试飞科目所需的飞行参数和

系统性能参数、试飞试验环境及人员、数据采集和存储方式、数据采

集相关仪器仪表、数据分析方法等； 

（6）满足本咨询通告 3.2.1 要求的飞行试验数据有效性的说明文

件。 

（7）本咨询通告第 9 章对应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

录表》。 

（8）建议的本架无人机特殊适航证使用限制。 

3.4 按照安全评定要求取得特殊适航证的使用限制 

（1）除特殊适航证基本限制条件外，申请人应根据试飞安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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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向局方提出该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使用限制建议，局方评估申请

人提出的使用限制建议是否准确、全面，根据申请人的限制建议确定

特殊适航证的使用限制。 

（2）特殊适航证的飞行活动应当在飞行手册所规定的性能限制以

及局方对特殊适航证所提出的限制条件下进行。 

（3）根据安全评定取得特殊适航证后，申请人后续可扩展飞行试

验科目，在飞行手册给出的使用范围内扩展使用包线，依据扩展飞行

验证后更新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评定报告》提出调整使用限

制的建议，并获得局方批准。 

4. 安全评定试验要求 

4.1 环境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测试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1）温度:应选择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手册规定的室外环境和

温度范围内进行测试; 

（2）海拔：应选择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手册规定的使用高度范

围内进行测试； 

（3）天气:应选择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手册规定的风力、天气

条件下进行测试。 

4.2 场地要求 

申请人开展验证飞行的场地应在隔离空域内、避开人口密集区域，

贴近预期运行环境，同时避免验证试飞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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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控员要求 

操控员应当按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B 章

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管理规定》要求获得相应类别和等级

的操控员资质，或获得同类产品的操控员资质、或获得该型号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制造人的相关授权资质。 

4.4 试飞数据精度和设备要求 

（1）需要确认精度的试飞关键数据包括速度、位置、高度、角速

度和加速度； 

（2）通过加装外部设备校准上述试飞关键数据精度的设备应采用

经计量校准的 GPS 模块、传感器(如加速度计、陀螺仪/航姿传感器等)、

光电经纬仪，加装设备测量精度优于无人驾驶航空器对应指标精度或

一个数量级； 

（3）不加装外部设备校准上述试飞关键数据精度的设备应采用经

计量校准的长度标准器具、角度标准器具、压力计/表、标准转台、信

号发生器、地面光电设备，测量设备精度优于无人驾驶航空器或一个

数量级； 

（4）如将无人驾驶航空器设备拆下在地面进行数据准确性(包括

但不限于飞控设备、导航设备、惯导设备等)校准，可通过地面转台试

验对数据准确性进行确认。 

5.Ⅳ级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科目 

5.1 基本试飞科目 

5.1.1 重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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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小起飞重量，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

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

速度是否正常。 

5.1.2 重心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横向及纵向最不利重心条件下，分别操

控无人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

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5.1.3 高度测试 

（1）海拔高度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高海拔高度和该海拔高度下的最大起飞重量，操控无

人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

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2）真高（AGL）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离地高度和最大起飞重量下，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

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

否正常，且数据链路工作正常。 

5.1.4 温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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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拟运行的温度范围下，包括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分别操控无人

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

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5.1.5 速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平飞，达到申请人拟运行的最大平飞速度，观察

遥控台（站）显示的飞行速度，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

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5.1.6 抗风测试 

（1）最大抗风限制，指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在

关键飞行模式和阶段下验证其拟运行的最大顺风、逆风和侧风条件。 

（2）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

内，在申请人拟运行的最大起飞重量且最不利重心工况、空机重量工

况下，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演示，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

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5.1.7 天气测试 

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在其拟运行的天气条件（降

雨、雾霾、结冰等）下，在安全运行包线内进行演示飞行，验证飞行

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5.1.8 夜间飞行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允许夜间飞

行，在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进行演示飞行，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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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场地处飞行，观察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

高度、速度是否正常，是否能正常起飞和降落，记录无人驾驶航空器

的夜间可识别距离。 

5.1.9 最大飞行半径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选择拟运行的飞行半径，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至最大飞行半径值

处且运行 1 分钟，观察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过程中链路不丢失。 

5.1.10 最大机动性能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使用满电电池以最大起飞重量在飞行包线范围内，演示在最激烈的机

动飞行过程中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性能、机动性、稳定性和控制

性。如无测试用例，建议采用以下方法或等效方法进行演示飞行，并

记录相关性能数据： 

在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的情况下，使用满电电池，以手

动控制模式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演示以下指令。 

（1）使用最大加速度向左飞，直到速度达到最大速度，维持 10

秒；随后不停顿直接满杆向右飞，直到速度达到最大速度，维持 10 秒。 

（2）使用最大加速度向前飞，直到速度达到最大速度，维持 10

秒；随后不停顿直接满杆向后飞，直到速度达到最大速度，维持 10 秒。 

（3）使用最大加速度向上飞，直到达到限高高度（或维持 10 秒）；

随后不停顿直接满杆向下飞，直到离地 2 米处（或维持 10 秒）。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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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记录最大机动性能测试数

据。 

5.2 耐久性飞行试验 

（1）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完成单机耐久性飞行试验，总时间不低于

5 小时、总飞行架次不低于 10 架次； 

（2）完成本章 5.1 节和 5.3 节飞行科目的时长和架次可累积到单

机耐久性飞行时间中。 

（3）申请人应在声明的边界范围内开展单机耐久性飞行，单机耐

久性飞行试验应尽量验证无人机的运行限制边界安全性的飞行科目。 

在整个耐久性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

失去飞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可将飞行数据记入耐久性累计

时间中。 

5.3 特定飞行试验科目 

5.3.1 飞行精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试验场地内预设飞行航线，航线半径不超过 2000 米，航线高度不大

于 30 米。在拟运行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平飞速度下，操控无人驾驶

航空器执行航线飞行，同时以不大于 0.1s 的时间间隔对无人驾驶航空

器空间位置进行连续测量和记录，水平与高度方向的飞行精度均应小

于 0.5 米。 

如水平精度或高度精度大于 0.5 米，则局方不接受安全评定结果。 

5.3.2 部分动力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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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未声明，在部分动力失效后无人驾驶

航空器不超出限制区域，则局方不接受安全评定结果。 

如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有相关声明，则应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完

成以下试飞科目： 

（1）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部

分动力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但不会超

出限制区域，申请人应通过特定试飞验证部分动力失效后无人驾驶航

空器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2）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部

分动力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则应按申请

人拟运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所声明的单动力失效或多动力单元

组合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受控应急着陆； 

（3）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部

分动力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飞行能力，则应按申请人拟运

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所声明的单动力失效或多动力单元组合失

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完成返航、备降、迫降等应急处置飞行。 

（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部

分动力系统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则应按

申请人拟运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所声明的的单动力失效或多动

力单元组合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继续完成航线飞行任务。 

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

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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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电子围栏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试验场地内设置某处空间区域为电子围栏的禁飞区，操控

无人驾驶航空器以拟运行的巡航飞行速度飞行，直至触碰电子围栏。

观察无人驾驶航空器与电子围栏发生接触前后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告警提示、提前减速、自动悬停、强制降落等。 

（2）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搬运进模拟的电子围栏区域，观察其是否

有告警提示且无法启动。 

电子围栏应能够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控制在指定区域内。在整个测

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或失去飞行能力，则测试

通过。 

5.3.4 GNSS 中断测试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未声明，在 GNSS 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

器不超出限制区域，则局方不接受安全评定结果。 

如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有相关声明，则应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完

成以下试飞科目： 

（1）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在

GNSS 失效时，航空器不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但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申请人应通过特定试飞验证 GNSS 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会超出限

制区域； 

（2）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在

GNSS 失效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则应按申请人拟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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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 GNSS 中断后，航空器能够受控应急着陆； 

（3）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在

GNSS 失效时，航空器具备继续正常飞行能力，则应按申请人拟运行的

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 GNSS 中断后，航空器能够继续安全飞行。 

（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在

GNSS 失效时，航空器具备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则应按申请人拟运行

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 GNSS 中断后，航空器能够继续执行任务。 

5.3.5 指令变化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最大起飞重量下，起飞前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与遥控台

（站）配对且具备完全控制能力，在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飞和降落过程

中，演示操控员分别发出“中断起飞”和“中断降落”指令，无人驾

驶航空器必须立即停止起飞和降落。 

（2）在最大起飞重量下，对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功能进行防误

触功能演示，即在一个自动任务的任何阶段，操控员在解锁关键功能

防误触之前，突然改变任务，飞机应无响应。操控员在解锁防误触功

能后，突然改变任务，飞机必须停止当前的任务并开始执行新的任务，

且不能突破电子围栏。 

（3）在最大起飞重量下，演示在不违反限飞或电子围栏的情况下

执行返航程序。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

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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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链路中断测试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未声明，在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

器不超出限制区域，则局方不接受安全评定结果。 

如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有相关声明，则应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完

成以下试飞科目： 

（1）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

所有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但不会

超出限制区域，申请人应通过特定试飞验证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

器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2）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

所有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则应按申

请人拟运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链路完全中断且不可恢复后，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不会超出限制区域，并能够悬停或受控应急降落； 

（3）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

所有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返航或备降能力，则应按申请

人拟运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所声明的链路中断失效后，无人驾

驶航空器不会超出限制区域，并能够安全返回起降场、备降场等适用

着陆场。 

5.3.7 遥控台（站）失效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一个自动任务过程中，关闭遥控台（站）的电源，演示无人驾驶航

空器随后自动触发失效安全保护，并执行其失效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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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

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但

不会超出限制区域，申请人应通过特定试飞验证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

航空器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2）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

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则应

按申请人拟运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不会超出限制区域，并能够悬停或受控应急降落； 

（3）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

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返航或备降能力，则应按

申请人拟运行的重量与重心状态，验证所声明的遥控台（站）失效后，

无人驾驶航空器不会超出限制区域，并能够安全返回起降场、备降场

等适用着陆场。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

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5.3.8 一控多机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具备一控多机功能，即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操控员的最高

比率大于 1，则应演示： 

（1）在飞行手册运行限制要求范围内，按照申请人拟运行的无人

驾驶航空器与操控员的最高比率下，操控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

同时在空中正常自动飞行。例如，如飞行手册中允许一名操控员同时

控制10架无人驾驶航空器、且申请人拟同时运行6架无人驾驶航空器，



 

 20 

则必须演示一名操控员同时操控 6 架无人驾驶航空器执行一个完整的

作业任务（从起飞到正常降落）。 

（2）失效处理能力是指同时触发多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效，操控

员所能处理的最大数量与本条（1）所描述的一控多机数量的比例。在

整个测试过程，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能

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5.3.9 一机多控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允许一架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在不同的遥控台（站）之间进行控制权切换，则应

验证该手册中已制定的安全切换程序，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遥控

台（站）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或以其他方式避免了危险情况的发生。 

应验证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控制权从一个遥控台（站）转移到另

一个遥控台（站）的程序，通过以下方式确认控制权已转移，保证在

任何时候都没有两个遥控台（站）同时控制： 

（1）在切换后，操控两个遥控台（站）同时尝试手动控制； 

（2）在切换后，操控两个遥控台（站）发出不同的自动控制命令。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人驾驶航空器只能执行第二个遥控台（站）

发出的命令。 

5.3.10 外部载荷紧急释放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对于携带未固定附着在机身上的外部载荷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

收到操控员命令或遇到紧急/异常情况后，可快速释放最大和最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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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演示导致无人驾驶航空器失去控制之前，货物可以在紧急情况下

被释放。 

对于携带非刚性连接到机身上的外部载荷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演

示在操控员发出指令或遇到紧急情况/异常情况后，快速释放最大和最

小载荷。演示在无人驾驶航空器失去控制之前，货物可以在紧急情况

下被释放。 

对于最小和最大重量的有效载荷，在以下飞行中演示快速释放： 

（1）对于旋翼和复合翼垂直起降航空器： 

a)悬停。 

b)最大速度向前飞行。 

（2）对于固定翼航空器： 

a)最大速度向前飞行。 

b)最小速度向前飞行。 

5.3.11 其他安全功能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如果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声明具备其

他安全功能（如安装整机降落伞）来缓解可能失效的后果，降低无人

驾驶航空器对地面人员或财产造成严重伤害的危险，则应说明具体的

缓解措施。 

5. Ⅲ级及以上旋翼航空器安全评定科目 

6.1 基本试飞科目 

6.1.1 重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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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风速不大于 3m/s 条件的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的运

营场景规定范围内，以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最大起飞重量进行无地效

悬停（真高大于旋翼直径 1.5 倍以上，下同），稳定悬停；验证飞行

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是否正常。 

6.1.2 重心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申请人声明的重心包线上，选取前后左右重心总计至少 4 个边界点，

按照表 5.1 所示方式进行对应科目飞行。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

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是否正常。 

表 5.1 重心测试方法 

重心边界 飞行科目 

纵向重心极限 无地效悬停+巡航速度前飞 

横向重心极限 无地效悬停+最大侧飞速度左、右侧飞 

6.1.3 高度测试 

（1）无地效悬停高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风速不大于 3m/s 条件的环境条件下，在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运行无

地效悬停高度，进行无地效悬停，稳定悬停；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

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是否正常。 

（2）实用升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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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实用升限高度，以巡航速度保持稳定飞行。验

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是否正常。 

6.1.4 温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申请人声明运营的最低使用温度和最高使用温度，在申请人声明的

重心包线内，进行无地效悬停，稳定悬停；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

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是否正常。 

6.1.5 速度测试 

（1）斜爬升率、斜下降速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斜爬升率稳定爬升；以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斜

下降率稳定下降，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

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2）最大平飞速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最大平飞速度保持稳定飞行。验证飞行过程中

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6.1.6 抗风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风速不大于 3m/s 的条件下，在申请人声明的重心包线内，按照表

5.2 所示方式，以申请人声明的抗风能力进行对应科目飞行。验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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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

常。 

表 5.2 抗风能力测试方法 

抗风方向 飞行科目 

纵向抗风（前、后） 抗风能力对应速度稳定前飞+后飞 

横向抗风（左、右） 抗风能力对应速度稳定左侧飞+右侧飞 

或在申请人声明的抗风能力风速环境下，能够正常起飞，并能在

前、后、左、右侧来风下稳定悬停。 

6.1.7 天气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若申请人声明具备雨、雪等条件下的飞行能力，则应在对应的条件下，

在正常运行包线内进行演示飞行。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

应是否正确，是否能正常运行。 

6.1.8 夜间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若申请人声明具备夜间飞行能力，则应在对应的条件下，在正常运行

包线内进行演示飞行。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

是否能正常运行。 

6.1.9 测控距离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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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视条件下，在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测控距离，地面站与无人驾驶

航空器能够正常通信，遥控、遥测数据传输正常。 

6.1.10 任务载荷供电能力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接入或搭载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任务载荷供电能力的电气负载，无人

驾驶航空器能够正常工作且不超过申请的运营场景中规定的最大电

流。 

6.1.11 地理围栏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试验场地内设置某处空间区域为地理围栏的禁飞区，操控

无人驾驶航空器接近地理围栏。 

（2）观察无人驾驶航空器与地理围栏发生接触前采取的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告警提示、提前减速、自动悬停、强制降落等。 

（3）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搬运进模拟的地理围栏区域，观察其是否

有告警提示且无法起飞。 

6.1.12GNSS 中断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除非能够证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完全丢失 GNSS 信号的概率为极不

可能，否则须演示 GNSS 信号完全中断测试： 

在飞行过程中，断开 1 次 GNSS，演示航空器随后触发故障安全保

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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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耐久性飞行试验 

（1）无人驾驶航空器应进行单机耐久性飞行试验，总时间不低于

5 小时、总飞行架次不低于 10 架次； 

（2）完成本章 6.1 节和 6.3 节飞行科目的时长和架次可累积到单

机耐久性飞行时间中。 

（3） 申请人应在声明的边界范围内开展单机耐久性飞行，单机

耐久性飞行试验应尽量验证无人机的运行限制边界安全性的飞行科

目。 

（4） 单机耐久性试飞和采信数据的总累计飞行时间须满足表 6.1

要求，采信数据是指按照 50%的折算因数进行核算符合 3.1 要求的设

计定型后的飞行数据、本架机的历史飞行数据。 

在整个耐久性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

失去飞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可将飞行数据记入耐久性累计

时间中。 

表 6.1 耐久性飞行试验测试时长建议表 

无人驾驶航空器最

大起飞重量/kg 
总起降架次 累计测试时长 

150＜MTOM≤750 ≥10 10h 

750＜MTOM≤3180 ≥30 50h 

3180＜MTOM≤9080 ≥50 100h 

MTOM>9080 ≥75 15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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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特定飞行试验科目 

在本章节开展的所有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

能力或失去飞行能力，不飞出安全区域，则测试通过。 

6.3.1 指令变化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最大起飞重量下，起飞前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与遥控台

（站）配对且具备完全控制能力；在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飞和降落过程

中，演示操控员分别发出“中止起飞”和“中止降落”指令，无人驾

驶航空器必须立即停止起飞和降落。 

（2）演示在一个自动任务的任何阶段，操控员在解锁防误触功能

前，突然改变任务，飞机应无响应；操控员在解锁防误触功能后，突

然改变任务，飞机必须停止当前的任务并开始执行新的任务，且不能

突破地理围栏。 

（3）演示在不违反限飞或地理围栏的情况下执行自主返航程序。 

6.3.2 链路中断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飞行的关键模式和阶段诱发链路丢失，演示指挥和控制链

路的完全中断和不可恢复。在各个飞行阶段中（如起飞、着陆和航线

飞行），从地面至少完全禁用 1 次链路：演示航空器随后自动触发故

障安全保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 

（2）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链路中断后重新获得指挥和控制链路

的能力。演示在系统超时时间内重新启用链路并恢复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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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遥控台（站）失效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一个自动任务过程中关闭遥控台（站）的电源，演示无人驾驶航空

器随后自动触发失效安全保护，并执行其失效安全措施。 

6.3.4 动力失效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除非能够证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动力失效后仍然可控，否则须演示

动力失效测试： 

（1）如申请人声明具备部分动力失效后继续飞行功能，则应按申

请人声明的重量与重心状态，演示所声明的单动力失效或多动力单元

组合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或降落，且不会飞出其

限制区域。 

（2）如果飞行手册中允许动力系统部分失效后继续执行任务，则

在最大重量和最不利重心下，允许的最大动力系统衰减后，演示安全

爬升、飞行和着陆，且不会飞出其限制区域。 

6.3.5 一控多机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如果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具备一控多机功能，即无人驾驶航空器与地

面站的最高比率大于 1，则应演示： 

按照申请的运营场景运行限制要求所允许无人驾驶航空器与地面

站的最高比率下，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均能够同时在空中正常自动飞

行。例如，如飞行手册中允许一台地面站同时控制 10 架无人驾驶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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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则必须演示一台地面站操控 10 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同时执行一个完

整的作业任务（从起飞到正常降落） 

（2）失效处理能力是指触发多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效，操控员所

能处理的最大数量与本条（1）所描述的一控多机数量的比例。在整个

测试过程，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能力、

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6.3.6 一机多控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如果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允许在不同的遥控台（站）之间进行切换，

则应进行验证，需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遥控台（站）控制无人驾

驶航空器，或以其他方式避免了危险情况的发生。 

应验证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控制权从一个遥控台（站）转移到另

一个遥控台（站）的程序，确认控制权已转移，保证在任何时候都没

有两个遥控台（站）同时控制。这种确认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1）在切换后，两个遥控台（站）同时尝试手动控制； 

2）在切换后，两个遥控台（站）发出不同的自动控制命令。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人机系统只能执行第二个遥控台（站）的命

令。 

6.3.7 外载荷抛放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对于携带未固定附着在机身上的外部载荷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收到

操控员命令或遇到紧急/异常情况后，可快速释放最大载荷。演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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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航空器失去控制之前，货物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被释放。 

对于携带非刚性连接到机身上的外部载荷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演

示在操控员发出指令或遇到紧急情况/异常情况后，快速释放最大载

荷。演示在无人驾驶航空器失去控制之前，货物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被

释放。 

对于最大重量的有效载荷，在以下飞行中演示快速释放： 

1)悬停。 

2)申请人声明的该状态下最大前飞速度向前飞行。 

6. Ⅲ级及以上固定翼航空器安全评定科目 

7.1 基本试飞科目 

7.1.1 重量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小起飞重量，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

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

速度是否正常。 

7.1.2 重心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不利重心条件下，即在最不利的横向

和纵向上，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

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7.1.3 高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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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运行高度和最小运行高度，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

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

否正常。 

7.1.4 温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温度范围下，包括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分别操控无人

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

高度、速度否正常。 

7.1.5 速度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在最大和最小空速要求下各飞行

至少 1 分钟，至少演示 3 次飞行，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

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7.1.6 抗风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最大抗风限制条件下，以最大起飞重量且最不利重心工

况、空机重量工况下，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演示，验证

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动作是否正确，是否能正常运行。 

7.1.7 天气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天气条件，在正常运行包线内进行演示飞行，以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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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的各个控制模式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

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是否能正常运行。 

7.1.8 夜间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如果拟计划在夜间飞行，在安全运行包线内进行演示飞行，以正常运

行规定的各个控制模式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程中无

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是否能正常运行。 

7.1.9 测控距离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以其拟运行的遥控距离下，验证飞行过程中 C2 链路可以在声明的最大

距离内正常运行。 

7.2 耐久性飞行试验 

（1）无人驾驶航空器应进行单机耐久性飞行试验，总时间不低于

5 小时、总飞行架次不低于 10 架次； 

（2）完成本章 7.1 节和 7.3 节飞行科目的时长和架次可累积到单

机耐久性飞行时间中。 

（3）单机耐久性试飞和采信数据的总累计飞行时间须满足表 7.1

要求，采信数据是指按照 50%的折算因数进行核算符合 3.4 要求的设

计定型的飞行数据、本架机的历史飞行数据。 

表 7.1 耐久性飞行试验测试时长建议表 

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 总起降架次 累计测试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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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kg 

150＜MTOM≤750 ≥10 10h 

750＜MTOM≤2720 ≥30 50h 

2720＜MTOM≤5700 ≥50 100h 

5700＜MTOM ≥75 150h 

7.3 特定飞行试验科目 

7.3.1 链路中断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飞行的关键模式和阶段诱发链路丢失，演示指挥和控制链

路的完全中断和不可恢复。在各个飞行阶段中（如起飞、着陆和前向

飞行模式过渡期），从地面至少完全禁用 1 次 C2 链路：演示航空器随

后自动触发故障安全保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如链路丢失自动返

航)。 

（2）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链路丢失后自动返航着陆的能力。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

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7.3.2 中止起飞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演示中止起飞的能力。操控员启动自动起飞。对于固定翼航空器，启

动自动起飞命令。在离地之前，操控员会取消该命令。飞机必须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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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停止。 

7.3.3 任务变更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演示实时动态的重新规划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能力。在自动任务期间，

操控员命令改变任务，改变已有的航点、上传新的航线。无人驾驶航

空器必须停止当前任务并在不突破电子围栏（如有）的情况下开始新

任务。 

7.3.4 中止着陆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演示中止着陆、复飞或重新尝试着陆的能力。操控员启动自动着陆命

令。在下降过程中，操控员会停止或暂停着陆。一旦操控员取消了着

陆命令，无人驾驶航空器必须演示返回到正爬升梯度。 

7.3.5 地面站应急供电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一个自动任务过程中关闭地面站的电源，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随后

自动触发失效安全保护，并执行其失效安全措施。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

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7.3.6 空域边界保护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在试验场地内设置电子围栏的禁飞区，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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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直至触碰电子围栏。观察无人驾驶航空器与电子围栏发生接触前

后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告警提示、提前转弯、强制降落等。 

（2）空域边界保护应能够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控制在遏制空域内，

即使在不利的运行条件下，如运营人声明的最大风力或可能的失效发

生（不含 GNSS 信号丢失）后。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

超出空域边界、失去控制能力或失去飞行能力，则测试通过。 

7.3.7 速度、高度、姿态保护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运营人声明的使用限制条件下，包括速度限制、高度限制、姿态限

制等，分别通过指令调整油门或者舵面，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地面站

显示的速度、高度、姿态是否持续保持在使用限制以内。 

不会因为误操作和环境变化，不超出使用限制。 

7.3.8 部分动力失效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1）如运营人未声明具备部分动力失效后继续飞行功能，演示模

拟单发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不会飞出其限制区域。 

（2）如运营人声明具备部分动力失效后继续飞行功能，演示模拟

单发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或降落。 

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

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7.3.9GNSS 中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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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除非能够证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完全丢失 GNSS 信号的概率为极不

可能，否则须演示 GNSS 信号完全中断测试： 

在各个飞行阶段中（如起飞、着陆、巡航和电子围栏附近飞行），

从地面至少远程禁用 1 次 GNSS 链路，演示航空器随后自动触发故障安

全保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 

7.3.10 操纵面控制机构失效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在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飞行的过程中，演示关键飞行控制部件（如

副翼、升降舵面、方向舵面等）任何非极不可能发生的单点失效后，

自动触发故障安全保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在整个测试过程，无

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

则测试通过。 

7.3.11 其他失效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演示其他已确定的认为可能存在的失效，触发飞行器相关安全保护逻

辑等，并验证任何可能的失效均不会使无人驾驶航空器失去控制能力、

失去飞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且未发生对人员或财产造成严重

伤害的危险。 

7.3.12 一控多机失效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如果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一控多机功能，即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操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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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比率大于 1，则应演示： 

按照飞行手册运行限制要求所允许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操控员的最

高比率同时触发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至少 1 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失

效模式，如持续的 GNSS 失效。此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能够将失

效情况正确地通知到操控员，并识别出哪些无人驾驶航空器需要人工

介入操控。 

在整个测试过程，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

飞行能力、或飞出其限制区域，则测试通，则测试通过。 

7.1.13 一机多控测试 

在正常运行环境条件下，在申请人提交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

如果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遥控台（站）允许在不同的遥控台（站）之

间进行切换，则应证明已制定了安全程序，以确保成功切换。应证明

已实施了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遥控台（站）可以控制无人驾驶航

空器的措施，或证明以其他方式避免了危险情况的发生。 

应演示飞行手册中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控制权从一个遥控台（站）

转移到另一个遥控台（站）的程序，包括机长之间的通信和确认控制

权已转移，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两个遥控台（站）同时控制。这种

确认可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进行： 

（1）在切换后，两个机长同时尝试手动控制； 

（2）在切换后，两个机长发出不同的自动控制命令。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人机系统只能执行切换后获得操控权机长的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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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则 

8.1 本程序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负责解释。 

8.2 本程序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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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表 

9.1 Ⅳ级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表 9.1 Ⅳ级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Ⅳ级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版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信息 

申请人：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实名登记号：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制造商：  生产日期：  

最大起飞重量：  
遥控台（站）型号或

型别： 
 

系统链路频段：  
外形尺寸（长×宽×

高）： 
 

控制模式类型： 

□手动控制模式 

□自动控制模式 

□其他 

控制范围： 
□视距内 

□超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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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型号验证结果： 
□是  □否 

飞机编号：UASXXXX，UAS-XXXXX... 

二、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安全评定结果 

第一部分：基本试飞科目结果 

（应在具有运行代表性的任务剖面和航线条件下完成以下任务并满足最低要求，本部分科目为必须完成的科目，如不能完成应进行相

应的说明或给出相应等效的证明文件） 

序号 科目名称 试飞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重量测试 

□手动控制模式 

最大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小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动控制模式 

最大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小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重心测试 

横向重心：_____________________ 

纵向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高度测试 

海拔高度（MSL）：______________________米 

真高（AGL）：______________________米 

 

     

4 温度测试 

最高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低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速度测试 

最大飞行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小飞行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仅固定

翼或复合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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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风测试 
风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天气测试 

运行天气条件： 

降雨 

雾霾 

结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夜间飞行测试 

仅限昼间飞行。 

允许夜间飞行。 

夜间识别距离： 

＜50米 

≥50米且小于100米 

≥100米且小于150米 

≥150米 

 

     

9 

最大飞行半径测试 

（仅限手动飞行模

式） 

最大飞行半径：______________________米 

     

10 

最大机动性测试

（仅限手动飞行模

式） 

最大水平加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垂直加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俯仰角：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爬升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下降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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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耐久性飞行试验结果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耐久性飞行试验 

完成了要求耐久性飞行试验小时和架次 

飞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飞行架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 基本试飞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5.3 特定飞行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历史数据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设计定型后试飞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耐久性测试累计总飞行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第三部分：特定飞行试验科目结果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飞行精度测试 

悬停和航线飞行最大偏差： 

水平精度≥0.5 米： 

高度精度≥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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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精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度精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部分动力失效 

飞行中部分动力失效后，申请人：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能受控应急着陆，

但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

力，验证失效后能够受控应急着陆。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飞行的能

力，验证失效后能够继续安全飞行。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飞行的能

力，验证失效后能够继续执行任务。 

最大失效动力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电子围栏测试 

申请人按本条要求完成测试，并提供测试报告。 

申请人按照 MH/T2008-2017《无人机电子围栏》完

成测试，并提供测试报告。 

型号已经取得第三方电子围栏测试的能力，并提

供电子围栏检验报告。 

     

4 GNSS 中断测试 

飞行中 GNSS 失效后，申请人：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能受控应急着陆，

但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

力，验证失效后能够悬停或受控应急着陆。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飞行的能

力，验证失效后能够备降、返航或继续安全飞行。 

声明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飞行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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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验证失效后能够继续执行任务。 

5 指令变化测试 

（1）起飞和降落中止能力 

中止起飞：是    否 

中止降落：是    否 

（2）防误触和任务变更 

防误触：是    否 

任务变更：是    否 

（3）自主返航 

自主返航：是    否 

     

6 链路中断测试 

飞行中链路中断后，申请人： 

声明链路失效后航空器不能受控应急着陆，但不

会超出限制区域。 

演示链路失效后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

能够悬停或受控应急降落。 

演示失效后航空器具备返航或备降的能力，能够

返回安全适用着陆场。 

     

7 遥控台（站）失效 

飞行中遥控台（站）失效后，申请人： 

声明失效后航空器不能受控应急着陆，但不会超

出限制区域。 

演示失效后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能够

悬停或受控应急降落。 

演示失效后航空器具备返航或备降的能力，能够

返回安全适用着陆场。 

     

8 一控多机测试 

（1）一机多控操控能力 

≤5架 

6 到 10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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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到 20 架 

20 架以上 

（2）失效处理能力 

≤20% 

20%＜失效比例≤30% 

30%＜失效比例≤50% 

50%以上 

9 一机多控测试 
允许控制权限切换 

不允许控制权限切换 

     

10 
外部载荷紧急释放

测试 

具备外部载荷紧急释放功能 

不具备外部载荷紧急释放功能 

     

11 其他安全功能 

不具备缓解措施 

具备其他安全缓解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使用限制 

飞行手册里规定的限制与本次验证的限制是否一致： 

结合本次安全评定，建议的使用限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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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声明： 

在此保证，本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已完成全部项目检查和试飞，本表中各个栏目所记录信息正确、真实，航空器系统处于安全

可用状态。 

申请人：______________(盖章) 

日期：______________       

表-92-4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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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Ⅲ级及以上旋翼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表 9.2 Ⅲ级及以上旋翼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Ⅲ级及以上旋翼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版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信息 

申请人：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实名登记号：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制造商：  生产日期：  

最大起飞质量：  
遥控台（站）型号或

型别： 
 

系统链路频段：  
外形尺寸（长×宽×

高）： 
 

控制模式类型： 

□手动控制模式 

□自动控制模式 

□其他 

控制范围： 
□视距内 

□超视距 

是否使用型号验证结果： 
□是  □否 

飞机编号：UASXXXX，UAS-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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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安全评定结果 

第一部分：基本试飞科目结果 

（应在具有运行代表性的任务剖面和航线条件下完成以下任务并满足最低要求，本部分科目为必须完成的科目，如不能完成应进行相

应的说明或给出相应等效的证明文件）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工况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重量测试 

□最大起飞重量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最大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控制模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试环境风速风向：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重心测试 

□横向和纵向上最不利重心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

求。 

横向重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纵向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高度测试 

□无地效悬停高度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无地效悬停高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用升限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实用升限高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温度测试 

□温度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最高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低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速度测试 

□斜爬升和斜下降速度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最大斜爬率：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斜下降率：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平飞速度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最大平飞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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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风测试 
□最大抗风限制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抗风等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天气测试 
□天气条件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运行天气条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夜间测试 

□夜间条件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仅适用于申请

的运营场景中规定具有夜间飞行能力的无人驾驶航空

器） 

     

9 
测控距离测

试 

□能够按照申请的运营场景运行限制要求完成飞行任

务。记录地面站与接收机之间的最大允许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任务载荷供

电能力测试 
□任务载荷供电能力满足申请的运营场景要求。 

     

11 
地理围栏测

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具有地理围栏功能。 

经验证的不利条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GNSS 中断测

试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信号完全中断和不可恢复

时，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自动触发故障安全保护并执

行其故障安全措施。 

故障安全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 GNSS 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能受控应急着

陆、但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声明 GNSS 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

能力，演示失效后能够悬停或受控应急降落。 

声明 GNSS 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返航或备降的

能力，演示失效后能够返回安全适用着陆场。 

     

第二部分：耐久性飞行试验结果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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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耐久性飞行

试验 

完成了要求耐久性飞行试验小时和架次 

飞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飞行架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 

6.1 基本试飞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6.3 特定飞行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历史数据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设计定型后试飞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耐久性测试累计总飞行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第三部分：特定飞行试验科目结果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指令变化测

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自动起飞时，操控员能够在□3秒

及以上、□1-3 秒、□1秒以内终止起飞。 

□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关键指令防误触能力。 

□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任务变更能力。 

□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自主返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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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链路中断测

试 

□链路完全中断时，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触发故障安

全保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故障安全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链路中断后不能受控应急着陆，但不会超出限制区

域。 

链路中断后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演示中断后能

够受控应急着陆。 

链路中断后具备继续飞行的能力，演示中断后能够

继续安全飞行、前往安全备降着陆场或安全返航。 

     

3 
遥控台（站）

失效 

具备“遥控台（站）失效安全保护机制”能力。 

不具备“遥控台（站）失效安全保护机制”能力。 

     

4 
动力失效测

试 

□可证明无人驾驶航空器部分动力失效后可控。 

安全分级： 

□动力失效后不能受控应急着陆，不会超出限制区域。 

□动力失效后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演示失效后能

够受控应急着陆。 

□部分动力失效后具备继续飞行的能力，演示失效后

能够继续安全飞行。 

     

5 
一控多机测

试 

（仅适用于当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操控员的比例超过 1

时） 

□最大控制数量条件下,能够按照申请的运营场景运

行限制要求完成飞行任务。 

□最大控制数量条件下,能够按照申请的运营场景运

行限制要求完成失效状态应急处置。 

最大控制比例： 

不超过声明多机控制能力的 20%。 

声明多机控制能力的 20%-60%。 

不低于声明多机控制能力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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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机多控测

试 

（仅适用于运行时允许在不同的遥控台（站）之间进

行切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能够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

遥控台（站）可以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 

     

7 
外部载荷紧

急释放测试 

（仅适用于携带未固定附着在机身上的外部载荷的无

人驾驶航空器或携带非刚性连接到机身上的外部载荷

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指令抛放功能。 

记录指令抛放的状态：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限制 

飞行手册里规定的限制与本次验证的限制是否一致： 

结合本次安全评定，建议的使用限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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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声明： 

在此保证，该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已完成全部项目检查和试飞，本表中各个栏目所记录信息正确、真实，航空器系统处于安全

可用状态。 

申请人：______________(盖章) 

日期：______________       

表-92-4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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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Ⅲ级及以上固定翼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表 9.3 Ⅲ级及以上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Ⅲ级及以上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评定试飞记录表 

版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信息 

申请人：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实名登记

号：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制造商：  生产日期：  

最大起飞质量：  
遥控台（站）型号

或型别： 
 

系统链路频段：  
外形尺寸（长×宽

×高）： 
 

控制模式类型： 

□手动控制模式 

□自动控制模式 

□其他 

控制范围： 
□视距内 

□超视距 

二、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安全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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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试飞科目结果 

（应在具有运行代表性的任务剖面和航线条件下完成以下任务并满足最低要求，本部分科目为必须完成的科目，如不能完成应进行相

应的说明或给出相应等效的证明文件）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工况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重量测试 
最大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小重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重心测试 

□横向和纵向上最不利重心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横向重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纵向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高度测试 
□高度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最高高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温度测试 

□温度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最高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低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速度测试 

□速度温度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最大空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小空速：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抗风测试 
□最大抗风限制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抗风等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天气测试 
□天气条件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运行天气条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夜间测试 

（仅适用于飞行手册中规定具有夜间飞行能力的无

人驾驶航空器） 

□夜间飞行满足飞行手册要求。 

     

9 测控距离测试 

□能够按照飞行手册运行限制要求完成飞行任务。 

记录 C2 无线电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的最大允许范

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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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耐久性飞行试验结果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耐久性飞行试验 

□完成了要求耐久性飞行试验小时和架次 

飞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飞行架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 基本试飞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7.3 特定飞行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历史数据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设计定型后试飞累计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耐久性测试累计总飞行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架次 

     

第三部分：特定飞行试验科目结果 

序号 科目名称 测试结果 操作人员 复核人员 时间 地点 备注 

1 链路中断测试 

□链路中断后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中断后能够受

控应急着陆 

□链路中断后具备继续飞行的能力，中断后能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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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飞行、前往安全备降着陆场或安全返航 

□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指挥和控制（C2）链路完全中断

后能重够重连并恢复控制。 

2 中止起飞测试 

□具备手动中止起飞能力，当操控员发出中止起飞命

令后飞机能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停止。 

□具备自动中止起飞能力，当触发中止起飞命令后飞

机能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停止。 

     

3 任务变更测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自动执行任务时，操控员能够实

时动态的重新规划任务。 

     

4 中止着陆测试 

□具备手动中止着陆功能，当操控员发出中止着陆命

令无人机驾驶航空器会以正梯度爬升。 

□具备自动中止着陆功能，当触发中止着陆命令无人

机驾驶航空器会以正梯度爬升。 

     

5 
遥控台（站）应急

供电 

□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自动触

发故障安全保护并执行其故障安全措施。 

故障安全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空域边界保护测

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具有地理围栏功能。 

经验证的失效状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速度、高度、姿态

保护测试 

□具备自动模式下的包线保护功能。 

□具备人工模式下的包线保护功能。 

经过验证的保护功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部分动力失效测

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部分动力失效后： 

□能够应急着陆在安全区域，不飞出限制区。 

□无人驾驶航空器部分动力失效后能够继续执行飞

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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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NSS 中断测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具有 GNSS 余度设计，完全丢

失 GNSS 信号为极不可能。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在完全丢失 GNSS 信号后，其

安全措施不会导致其飞出限制区。 

     

10 
操纵面控制机构

失效测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可能出现单点失效的关键飞行控制

部件失效后： 

□能够安全下降。 

□能够继续受控飞行和安全着陆。 

     

11 其它失效测试 

□其他已确定的认为可能存在的失效均不会使无人

驾驶航空器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能力、或飞出其

限制区域，且未发生对人员或财产造成严重伤害的危

险。 

经过验证的可能存在的失效：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一控多机失效测

试 

（仅适用于当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操控员的比例超过1

时） 

□多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同时发生故障时，无人驾驶航

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失去飞行能力、或飞出其限

制区域，则测试通过。 

经验证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效比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一机多控测试 

（仅适用于运行时允许在不同的遥控台（站）之间进

行切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能够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

个遥控台（站）可以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 

     

第四部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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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手册里规定的限制与本次验证的限制是否一致： 

结合本次安全评定，建议的使用限制包括： 

申请人声明： 

在此保证，本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已完成全部项目检查和试飞，本表中各个栏目所记录信息正确、真实，航空器系统处于安全

可用状态。 

申请人：______________(盖章) 

日期：______________       

表-92-4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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